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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宪法关系的性质

莫纪宏

� �宪法关系是基于宪法的规定而产生的一种

社会关系。但是,在传统宪法学理论研究中, 在

区分宪法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的范围时, 却始

终无法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标准。通常认为,

宪法关系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 或者说宪法

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但是, 在建立关于

�基本社会关系�或者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的
关系模式时,却无法建立有效的分析系统,结果

导致了宪法法律部门、宪法性法律等概念的形

成。通常把选举法、组织法、立法法、民族区域

自治法、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视为与宪法相关的

法律,而刑法、民法、经济法、劳动法等则与宪法

的关系距离较远。由此产生了�宪法相关法�的

价值判断。

但是,�宪法相关法�这个概念存在着严重

的价值危机,如果在价值上作出�宪法相关法�
的判断,那么,自然就会有�与宪法不相关法�对

应概念的出现。如果�与宪法不相关法�的判断

是成立的, 宪法与这些�与宪法不相关法�的关

系如何确定呢? 特别是�与宪法不相关法�是否

还存在违宪的可能呢? 显然, �宪法相关法�这

种价值判断存在着严重的价值矛盾。究其根

源,是因为没有弄清楚宪法关系的性质。

宪法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不同点在于宪法

关系是一种价值关系, 而不是一种事实关系。

宪法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的性质完全不同。

宪法关系的性质是由宪法的性质来决定

的。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宪法区别于其他法律

形式的基本法律功能是, 宪法是一种价值法, 它

是构建和分配合法性的规则, 是规则之上的规

则。如果把一般社会关系依据主体性质的不同

分为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的关系、国家机关与

公民之间的关系、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那

么,一般的法律是给上述三种客观的社会关系

建立一套基本的规范。但宪法的功能却不是直

接调整上述三种关系,而是调整规范上述三种

社会关系的规则的规则。具体来说,一般法律

在调整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关系时, 主要是赋

予不同国家机关以不同的国家权力, 至于不同

国家机关所享有的国家权力之间是什么关系,

却无法由一般的法律来规定, 而必须由宪法来

规定。所以, 宪法规范的是国家权力与国家权

力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之

间的关系。同样,宪法在调整国家机关与公民、

公民与公民之间关系时, 也不是规范它们之间

的事实性的关系, 而是规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

利、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区分事

实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和价值意义上的社会关

系,有利于区分宪法与一般法律所履行的不同

的法律功能。

由于宪法关系的性质与一般法律关系的性

质不同,所以,宪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与一般法

律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

如民事法律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 所使用

的法律手段是赋予民事主体以必要的法律上的

权利。当公民之间的利益发生纠纷时,就必须

依靠民事法律来加以调整。具有民事权利保护

的当事人的利益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但是,

当民事主体都有相应的权利来保护自己的利

益,就必须要确定哪一种权利应当优先加以保

护。这个问题就不是普通民事法律规范所能解

决的,而必须由宪法来加以调整。所以,宪法实

际上在确立不同的合法性之间的价值次序,调

整的是合法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只有宪法才能调整合法性与合法性

之间的关系呢? 原因在于宪法本身的性质。在



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制度本身的合法性是通

过宪法建立起来的, 一般法律的合法性无法超

越制定法律主体自身的合法性,所以,一般法律

不能确立终极性的合法性,只能建立相对意义

上的合法性。宪法的价值基础不是建立在某一

个具体的国家机关的合法性基础之上,而是超

越于具体国家机关之上的价值意义上的�人

民�。由于�人民�是一种超越于制度之上的抽
象的人的结合体,所以,宪法的合法性就是一种

抽象意义上的。根据现代法治理论, 决定宪法

合法性的�人民�是通过民主制度来形成的,宪

法的合法性来于民主价值, 而不是来源于某个

终极性的国家机关、组织或个人。

对宪法关系性质的分析,可以有效地走出

传统宪法学就事实意义上的社会关系无法划分

出一块独立的社会关系归属宪法调整的范围的

逻辑困境,通过区分宪法与一般法律的不同价

值功能来精确地划分宪法与一般法律各自所调

整的社会关系领域。


